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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临时）于

2022年7月27日（周三）上午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5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由董事长赛志毅先生主持，副董事长韩道

均先生，董事孟杰先生、梁占海先生，独立董事范跃进先生、刘剑文先生、魏建先生、王晖先

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公司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调

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年度上限的议案， 并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同意，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年度上限，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后两年的年度上限调整为2022年人民币17亿元，2023年

人民币24亿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

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的公告》， 公告

编号：临2022-047。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议案，并决定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同意，《综合采购框架协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上限（其中2022年

为自生效日期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拟定为2022年人民币1.5亿元，2023年人民币11亿

元；《综合销售框架协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后两年的年度上限（其中2022年为自生

效日期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拟定为2022年人民币3亿元，2023年人民币10亿元；《服务

提供框架协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后两年的年度上限（其中2022年为自生效日期起至

2022年12月31日止）拟定为2022年人民币0.1亿元，2023年人民币0.4亿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

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8。

三、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并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会议同意，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并授权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机

构要求对合伙协议、经营范围等相关事项做适当修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

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9。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1、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年度上限的议案；2、关于齐鲁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

议案；3、关于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议案；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及董事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并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按照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择机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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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年

度上限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满足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齐鲁高速” ）业务需要并考虑济菏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齐鲁高速拟

调整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山东高速集团” ）之间的《新

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所限定交易（“关联交

易” ）在 2022-2023�年度的交易上限金额（“本次调整”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基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

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调整不会对本公司及齐鲁高速现在及将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调整不会对本公司及齐鲁高速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及齐鲁高速业务没有因本次调整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经齐鲁高速 2021�年6�月 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齐鲁高

速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签署了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并确定其所限定交易在

2021-2023�年三个年度的交易上限金额均为4300万元。 经齐鲁高速2021年12月13日召开

的2021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将《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三个年度各年的年度上

限分别上调为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2亿元及人民币1亿元。 为满足齐鲁高速日常经营所需要

的日常性养护及维修工程；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及升级改造；配合济菏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

前期工作及主体工程。齐鲁高速现拟在不改变关联交易协议条款的前提下，对 2022-2023�

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上限金额进行调整，两个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分

别上调为人民币17亿元及人民币24亿元。

（二）本次调整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7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临时）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

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

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的关联交易已达3,000万以

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

务框架协议》年度上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

（2）本次调整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调整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

务框架协议》年度上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

（2）本次调整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调整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3）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监管规定要求。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 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

公允，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详情及其原因

（一）在建议修订年度上限时，本公司已考虑下列因素：

1.齐鲁高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现有2021年至

2023年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之实际交易金额分别约人民币3,635.83万元及3,087.27万元。

2.齐鲁高速在日常经营中，所需要的济菏高速公路、德上高速（聊城至范县段）及莘南

高速的预防性养护、日常养护工程及维修工程、信息系统建设、维护、升级改造；

3.为配合济菏高速公路进行改扩建项目的前期工作，齐鲁高速所需要的公路业务经营

综合服务；

4.为配合济菏高速公路进行改扩建项目的主体工程，齐鲁高速所需要的公路业务经营

综合服务；

5.当上述第2至4项因素的有关项目符合须招标标准时，齐鲁高速必须进行招标决定交

易对方，而有关合同的代价根据中标人的投标报价厘定。 若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

位投标及中标有关项目。

下表列示因素2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的估计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 2023年

公路检测养护服务、改建服务及公路设计服务 4,800 500

收费运营管理，包括建设、维护、提升改造信息系统 2,000 1,000

公路建设配套服务，包括材料供应 1,200 800

总计 8,000 2,300

下表列示因素3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的估计需求量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 2023年

改扩建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63 0

两阶段勘察设计及双院制咨询 4,743 6,324

既有公路调查评价技术服务 578 0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技术服务 71 0

智能高速设计 441 0

总计 6,096 6,324

下表列示因素4于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的估计需求量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 2023年

施工1标合同 28,912 76,547

施工2标合同 18,912 59,448

施工5标合同 24,752 34,016

总监办1标合同 662 1,675

驻地监理4标合同 526 1,090

公路设计服务 200 1,050

建设、维护、提升改造信息系统、

房建工程、机电工程等

26,368 35,157

公路建设配套服务，包括材料供应、耕地指标调剂价款等 50,000 0

总计 150,332 208,983

2022年及2023年的建议修订年度上限则较2022年及2023年对公路业务经营综合服务

的估计需求分别高约人民币5,573万元及人民币22,393万元。 经考虑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止两个年度各年对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金额的估计需求为根据上述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及

改扩建主体合同金额总数以及有关改扩建项目的预计时间表而厘定，有关工作于任何阶段

延迟或加快完成均可能导致本公司于各期间所支付的实际开支出现变化。

本公司预计现有2021年至2023年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就2022年1月1日起至临时股东大

会日期期间的实际交易金额不会超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现有年度上限。

（二）齐鲁高速与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进行该等交易的原因如下：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的成员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已建立业务关

系；

2.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相关服务供货商均为其各自领域的专家，或拥有提供有

关服务所需的许可证及配备有经验丰富且技能娴熟的技术人员以开展所涉及的专业工作；

3.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因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的专业技术支持及其专注

提供公路经营业务相关的服务而受益于规模经济，使用该等服务较具成本效益；

4.就若干复杂的技术支持与维修养护服务而言，与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的

现有安排与向国内外服务供货商采购类似技术支持及服务相比可节约成本；

5.经考虑服务质量、价格、对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业务需求及运营需求的了解、对齐

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项目的熟悉程度以及可提供的增值空间等因素，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

关下属单位向本集团提供的服务乃按对本集团而言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的条款进

行，且该等服务总体符合道路安全及养护的适用行业要求。

除上文所披露的理由及裨益外，经考虑齐鲁高速日常经营及济菏高速改扩建项目前期

工作及主体工程因素更新估计金额，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对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下属

单位提供的公路业务经营综合服务的需求将会因济菏高速公路进行改扩建项目的主体工程

而大幅增加，本公司预期现有年度上限将有需要显著提高。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山东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山东

高速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7178107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勇

成立日期：1997年7月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590,000万元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

公路、桥梁、铁路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

与资产管理（经有关部门核准）；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建筑材料销

售；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结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比例70%；山东国惠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20%；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出资比例10%。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计 113,918,464.81 118,653,775.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84,314.96 30,616,443.92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20,083,604.27 4,137,546.52

净利润 1,124,137.79 214,848.76

注：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一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调整关联交易 2022-2023�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齐鲁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新2021至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内容、定价政策等

协议条款均保持不变。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调

整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调整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350� �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2-048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

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

供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齐鲁高速” ）及其附属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互相提供材料物资以及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

公司提供服务等事项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齐鲁高速拟与山东高速集团

签订《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并确定上述关

联交易2022-2023年年度交易上限金额(“本次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签订基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

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签订不会对本公司及齐鲁高速现在及将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签订不会对本公司及齐鲁高速独立性产生影响，本公

司及齐鲁高速业务没有因本次签订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签订《综合采购框架协议》、

《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并一致同意上述框架协议项下的年度上限金

额有充分依据，年度上限属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经公司充分论证，并

考虑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未来两年的日常业务发展和济广高速公路济南至菏泽段改扩建

项目推进需要，确定上述关联交易2022-2023年年度交易上限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协议

2022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自生效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2023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综合采购框架协议》 1.5 11

《综合销售框架协议》 3 10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0.1 0.4

（二）本次签订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7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临时）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

隋荣昌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的关联交易已达3,000万以

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

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

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签订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签订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签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签订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

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地

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本次签订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签订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签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签订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3）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监管规定要求。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 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

公允，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和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山东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山东

高速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7178107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勇

成立日期：1997年7月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590,000万元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

公路、桥梁、铁路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

与资产管理（经有关部门核准）；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建筑材料销

售；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人结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比例70%；山东国惠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20%；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出资比例10%。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计 113,918,464.81 118,653,775.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84,314.96 30,616,443.92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20,083,604.27 4,137,546.52

净利润 1,124,137.79 214,848.76

注：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一季度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综合采购框架协议》

《综合采购框架协议》 约定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从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采购

货物。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采购钢筋、钢绞线、水泥、土工

材料、沥青、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以及建设施工设备及其配件等货物。

2.�框架协议生效后，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将与山东高速集团或其附属公司另行签订

单项目合同，具体采购范围、金额、结算方式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以具体签订或招标文件的

合同约定为准。

3.协议(1)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双方公章;� 及(2)齐鲁高速已根据

《香港联合交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协议取得独立股东批准后方可

生效，有效期自生效之日始，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二）《综合销售框架协议》

《综合销售框架协议》 约定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销售

货物。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沥青、沥青混合料、水泥、

混凝土、钢筋、钢绞线等建筑材料以及建设施工设备及配件、植物防护等货物。

2.�框架协议生效后，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将与山东高速集团或其附属公司另行签订

单项目合同，具体销售范围、金额、结算方式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以具体签订或招标文件的

合同约定为准。

3.�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双方公章后方可生效，有效期自生效

之日始，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三）《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约定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

服务。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劳务分包、咨询服务、租

赁服务、仓储物流服务、安装服务、贸易服务、代建服务、货物进出口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园

林绿化等服务。

2.�框架协议生效后，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将与山东高速集团或其附属公司另行签订

单项目合同，具体服务范围、金额、结算方式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以具体签订或招标文件的

合同约定为准。

3.�协议(1)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双方公章;�及(2)齐鲁高速已根据

《香港联合交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协议取得独立股东批准后方可

生效，有效期自生效之日始，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四、关联交易上限金额厘定基准

山东高速集团与齐鲁高速签订的《综合采购框架协议》、《综合销售框架协议》及《服

务提供框架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2022-2023年年度交易上限金额乃参考以下各项后经公

司及齐鲁高速与山东高速集团公平磋商厘定：

1.�《综合采购框架协议》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从山东高速集团采购水泥、土工材料和混凝土等建 筑材料

的未来的采购计划；

(2)�齐鲁高速销售工业产品等新拓展业务的预计增长；

(3)�市场价格，在产品市场采购一般的毛利润率范围；

(4)�预期未来相关物料、产品及服务的平均价格将上升；及

（5）采购金额上限已预留了缓冲额，以应对齐鲁高速相关需求的潜在增加。

2.�《综合销售框架协议》

(1)�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未来的销售计划；

(2)�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就改扩建项目的采购计划；

(3)�销售工业产品等新拓展业务的预计增长

(4)�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及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在未来三年中的发展计划而

厘定，预期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或其联系人士销售货物的金额将增长；

(5)�目前价格和预期未来货物价格而厘定；及

(6)�因（其中包括）通货膨胀、潜在业务扩张及不时的设备提升及替换而导致交易金额

增加所需的缓冲金额。

3.《服务提供框架协议》

(1)�未来交易计划；

(2)�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所能提供服务的预计金额；

(3)�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就向山东高速集团及其相关附属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预

测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如服务提供及材料成本、安装及劳工成本以及直接成本）以及预期

未来几年因政策调整成本的每年估计增加；及

(4)�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就向山东高速集团提供的服务而将收取的服务费用，经参

考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向其他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同样的服务的收费基准或其他独立服

务提供商就一般提供的服务收取之服务费之现行市价后厘定。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山东高速集团与齐鲁高速签订的《服务提供框架协议》、《综合采购框架协议》、及《综

合销售框架协议》的定价政策按照以下原则和顺序确定：

1.�政府定价：于本协议有效期间的任何时间，若该项服务费用/该货物定价受国家或地

方政府的价格管制，服务收费/采购价格将按照该政府机关在其官方网页发布之规定价格及

相关官方定价文件进行定价；

2.�政府指导价：若国家或地方政府机关对于该项服务/该货物设有政府指导收费价格，

且有关指导收费价格已在政府机构的官方网页或透过相关官方定价文件发布，则在政府指

导价的范围内协议进行定价；

3.�市场价格：若该项服务/该货物不存在上述两类的定价标准，或该等服务/该货物从

前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但后来该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已不再适用，且不属

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采用招投标程序的服务/货物，则该项服务/该货物的定价则以市场价

格为基准，而总原则是定价须为公平合理。若该项服务/该货物属于法律、法规规定或接受服

务/采购一方按照其内部守则的规定必须适用招投标程序的，则需按照招投标程序最终确定

的价格定价。

适用订约双方协商确定价格的，在确定市场价格时，双方需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a) �提供该项服务/销售该货物一方的地区提供类似服务/销售同类货物之任何第三方

当时收取的市场价格， 并透过在市场上寻找同类型的服务供货商/货物供货商获取其报价，

参考最少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可比交易；及

(b) �双方及其相关下属单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销售同类货物的最

低报价。

若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规定或采购方按照其内部守则的规定适用招投标程序确定价格

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适用的法律法规条文以及相关内部守则的规定以公开

投标的方式甄选服务提供方/货物供应方并落实最终的价格，有关程序需要根据相关法律及

内部守则规定进行，并考虑以下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投标方提供的标书条款（包括

投标价格、对招标方就投标事宜所设的条款等）； (b)投标方的背景、资质、技术及财政状况；

及(c)投标方过往提供类似服务/同类产品的业务记录。

就有关框架协议项下的目标服务及货物而言，目前没有适用法律及法规规定相关的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因此均适用市场价格，由订约双方按照以上所述协商或通过招标程序

确定价格。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

山东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相互了解对方的背景，沟通方便快捷，可以减少交易风

险及交易成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通过向山东高速集团提供服务，亦

可增加公司的收益，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及其附属公司业务发展有利。 山东

高速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与公司、齐鲁高速在高速公路运营相关业务及配套服务等方面长期

以来合作共赢，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及齐鲁高速公司一体化产业链的运营模式具有保

障作用。 通过山东高速集团或其附属公司提供的材料，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

提高业务承接能力，确保有质量可靠及稳定的材料、物料来源。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附

属公司一直在其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向山东高速集团供应不同产品。 齐鲁高速及其附属

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及或其联系人士相互非常了解对方产品的规格及质量，使得齐鲁高速

及其附属公司在销售商品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和沟通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与山东高速集团的

合作亦有助于满足公司及齐鲁高速的销售工业产品等新拓展业务的需求。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本次签订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签

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本次签订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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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概述：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高速” ）的子公司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齐鲁高速投资” ）拟以自有资金173,754,845.86元增资入伙山高（烟台）方旭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方旭投资” ），由山东高速北银（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银投资” ）作为普通合伙人,山东高速城镇化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城镇化基金” ）、山高（烟台）基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基华投资基金”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投资” ）和齐鲁高速投资

作为有限合伙人，签订新的合伙协议。

●因方旭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人中有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速集团” ）下属公司北银投资、山高投资、城镇化基金及基华投资基金，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北银投资、山高投资、城镇化基金及基华投资基金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交易9次（含本次），金

额共计44.25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方旭投资后续投资运作等方面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出现无法完成项

目投资或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齐鲁高速投资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规模不超过其出资

额173,754,845.86元。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的子公司齐鲁高速投资拟以自有资金173,754,845.86元增

资入伙方旭投资，由北银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城镇化基金、基华投资基金、山高投资和齐鲁

高速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签订新的合伙协议。

因方旭投资合伙企业现有合伙人为山东高速环渤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山高投资、城镇化基金、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基华投资基金，方旭

投资的合伙人山东高速环渤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拟于齐鲁高速投资入伙的同时退出合伙企业。 上述合伙人退出后，方旭投

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变更为北银投资；山高投资、城镇化基金、基华投资基

金及齐鲁高速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北银投资、山高投资、城

镇化基金及基华投资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外的，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高速集团的

关联交易已达3000万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方旭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人中有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下属公司北银投资、山高投资、

城镇化基金及基华投资基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北银投资、山高

投资、城镇化基金及基华投资基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方旭投资

名称：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3CE3KR6J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15,101万元

成立时间：2016-7-21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118-1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股权、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文化体育、娱

乐、公共管理、医疗、林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山东高速环渤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万元， 持股比例0.0002%； 山高投资认缴出资100万元， 持股比例

0.0194%；城镇化基金认缴出资370,000万元，持股比例71.8306%；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100,000万元，持股比例19.4137%；基华投资基金认缴出资45,

000万元，持股比例8.7362%。

方旭投资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未与上

市公司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也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等，公司不存在

为方旭投资提供财务资助或提供担保的情形，方旭投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亦不

存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计 920028025.36 697497172.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0340091.05 609462740.12

营业收入 73560664.93 8573214.17

净利润 70784483.69 13106843.82

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2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北银投资

名称：山东高速北银（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马风理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6-29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559号2幢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山高投资认缴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40.00%；烟台泛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20.00%；烟台六德永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

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15.00%；天津荣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

15.00%；烟台承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10.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高速北银（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计 23177031.89 22560820.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763236.34 18782321.8

营业收入 11627101.81 4652830.49

净利润 2045271.61 -980914.54

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2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山高投资

名称：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天章

注册资本：359791.0334万元

成立时间：2010-4-1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750号10号楼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山高投资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建筑

材料销售；园区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计 15643857131.38 17893097432.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31800935.34 9189909169.8

营业收入 303473551.23 223403861.06

净利润 240171532.06 215108434.87

注：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第二季

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城镇化基金

名称：山东高速城镇化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2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7-2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77号20层2004室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投资股权项目和债权项目（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200000万元， 持股比例

99.17%。

城镇化基金为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K8505。

山东高速城镇化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计 10292314821.7 1040635062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60982693.6 9194451108.7

营业收入 234621310.8 13344098.54

净利润 737636338.29 133468415.1

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2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基华投资基金

名称：山高（烟台）基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00,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4-15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218-1号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

储、邮政业、文化体育、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险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000000万元， 持股比例

99.99%。

基华投资基金为经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S8493。

山高（烟台）基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计 796546422.99 831393484.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5506489.1 800355037.1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4273053.19 55576325.79

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2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齐鲁高速投资

名称：齐鲁高速（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时文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22-6-16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汉峪金谷A3-4号楼2210室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齐鲁高速投资为齐鲁高速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方旭投资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名称：山高（烟台）方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目的：方旭投资合伙企业将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开

展投资。 通过对上述领域投资，可加快推进交通强国、交通强省战略建设。

（二）合伙企业规模

合伙企业的总规模为4,324,764,845.86元人民币。

（三）合伙企业的出资方、出资比率、资金来源

北银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万元，出资占比0.0002%；城镇化基金作为有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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